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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对策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对策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对策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对策

【摘要】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结构性失衡，住户部门

再分配占比从 1992 年的 68.3%下降到 2009 年的 60.5%，同期企业

部门占比从 11.7%上升至 21.2%,政府部门占比从 20%下降到

18.3%；即住户部门占比过低且持续下降，企业部门占比过高，政

府部门初次和再分配占比不协调、生产税和财产收入占比不协调。

未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目标为未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目标为未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目标为未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目标为：力争在 5-10 年之内，

将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调整为住户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占

比分别达到 65%、13%和 22%左右。优化思路为优化思路为优化思路为优化思路为：提高住户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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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占比，降低企业部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占

比，降低政府部门初次分配占比并保持或微提政府部门再分配占

比。财税改革相应建议为财税改革相应建议为财税改革相应建议为财税改革相应建议为：对间接税实行结构性减税，总体上降

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提高直接税占比；

完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等公有产权收入制度；完善地区间转移支

付制度。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特征

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可以看出，自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发生了深刻变化。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比重从 1992 年的 66.1%下降到

2009年的 60.7%，同期再分配比重由 68.3%下降到 60.5%，下降了 7.8

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从 1992 年的 17.4%上升到

2009年的 24.7%，同期再分配中的比重从 11.7%上升到 21.2%，上升了

9.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从 1992年的 16.6%下降

到 14.6%，同期在再分配中的比重从 20%下降到 18.3%，下降了 1.7个

百分点，具体参见图 1和图 2。

总之，1992-20091992-20091992-20091992-2009年，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分配占比均呈下降趋势，

而企业部门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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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2-2009 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单位：％）

图 2 1992-2009 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单位：%）
1

二、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对经济社会运行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而有效的

影响。但是，这种分配格局也存在诸多问题，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在：

（一）住户部门过低，且持续下降

无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类似的国家比，还是与同时期的主要国家

1 注：图 1、图 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资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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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国住户部门占比均明显偏低。一是低于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日本

和美国。按照官方汇率法折算 GDP，我国目前阶段人均 GDP 与日本

1950-1970年间、美国 1940-1955年间接近。为此，将我国 1992-2009

年住户部门再分配占比和日本 1955-1970年间、美国 1960-1975年间住

户部门占比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住户部门再分配占比低于

日本，平均差距在 10-16个百分点；中国住户部门再分配占比也低于

美国，二者相差 5-10个百分点。二是低于同时期的 OECD 主要国家。

与同时期（1996-2006年）OECD主要国家住户部门占比平均水平与中

国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占比和再分配占比均处于较

低水平。初次分配中，我国住户部门占比低于所有 OECD 国家。再分

配中，低于绝大多数 OECD国家的住户部门占比，仅比 4个国家住户

部门占比高，低于最高占比国家（墨西哥）17.6个百分点，低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 9.9个百分点。

（二）企业部门占比过高且持续走高

无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类似的国家比，还是与同时期的主要国家

比，我国企业部门占比均明显偏高。一是远高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

日本和美国。中国企业部门再分配占比平均高于同经济发展阶段日本

8-15个百分点，高于美国 8-17个百分点，极端时期，我国企业部门再

分配占比是美国的 7倍。二是远高于同时期 OECD 主要国家。与 24个

OECD 主要国家 1995-2006 年数据相比，我国企业部门初次分配占比

是其占比最低国家（德国）的 7.3倍，比占比最高国家（挪威）还高出

5.7 个百分点。再分配平均占比是 OECD 国家中最低国家（意大利）

的 20倍，是占比最高国家（瑞士）的 1.3倍，比 24个国家平均水平高

出 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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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部门初次和再分配占比不协调，收入结构不合理

一是政府部门初次分配占比偏高。同经济发展阶段美国政府部门

初次分配占比在 7%-8%之间，而我国在 14%-16%之间，是美国政府部

门的 2 倍左右。与同时期 OECD主要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部门初次分

配占比也偏高。1992-2009年，我国政府部门初次分配占比为 15.3%，

高于除挪威和瑞典外其他所有国家，高出 OECD主要国家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二是初次分配中，政府部门生产税收入与财产收入比例不

协调。我国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且国有企业占比高，但目前政府财

产收入过低，与我国政府绝对公权地位极不相称。政府财产收入的流

失，一方面带来国有企业留利偏高，使得企业部门占比偏高，诱发企

业投资欲望；另一方面导致国有企业、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收入高于私

营部门、非垄断行业，扩大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扰乱分配秩序。三

是政府部门再分配占比偏低。1992-2009年，我国政府部门再分配平均

占比为 17.6%，低于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日本和美国，更是低于同时期

OECD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

（一）明确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要求、目标和原则

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一是有利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也应充分尊重市场机

制在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向住户部门倾斜，提高住户部门

经营性、财产性以及转移性收入；三是有利于公共产品的充足提供，

即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应保持一定水平，以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充分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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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四是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政府间收入分配关系向中

央政府倾斜，通过中央政府掌握足够财力，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有足够的财力向不发达地区实施转移支付，从而达到全国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目标：力争在 5-10年之内，

将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调整为住户部门占比达到 65%左右，企业部门

占比降低至 13%左右，政府部门占比维持在 22%左右。我国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优化应当以初次分配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同时发挥政府在再

分配中的主导作用为原则。

（二）调整住户、企业和政府三者分配结构

一是提高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占比。一方面，降低

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占比，相对提高住户部门占比；另一方面，利用

财税手段，激励企业部门分红，提高住户部门财产收入占比。住户部

门再分配占比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方式予以提高。二是降低企

业部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占比。一方面，完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

或政府公共产权收入制度，提高企业部门流向政府的财产收入，降低

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规模，进而降低其初次分配占比；另一方面，

采用税收手段，激励企业部门对住户部门分配经营收益，降低企业部

门占比，同时增加住户部门财产收入。在企业部门初次分配占比降低，

企业所得税比例税率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再分配收入规模相应降低，

进而降低企业部门再分配占比。三是降低政府部门初次分配占比，保

持或微提政府部门再分配占比。通过对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来源的

结构性调整，实现初次分配占比的降低。具体说来，大幅降低生产税

净额收入规模，从而达到降低政府部门初次占比的目标，同时增加政

府财产收入。保持或微提政府部门再分配占比的途径包括增加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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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缴款规模，增加财产所得类税收等。

（三）调整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

一是对间接税实行结构性减税，总体上降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

为所得财产税的增加预留空间。具体建议包括：（1）借“营改增”之

机，降低并统一增值税基本税率，相应降低间接税比重。建议在 5-10

年之内，将增值税税率降至 11%-13%。如果基本税率降至 11%-13%，

增值税（包括营业税）规模可下降 20%左右。（2）实施消费税改革，

增加消费税负担。应增加高档奢侈消费品和有害于身体健康的消费品

的税收负担，如增加烟酒消费税负担，尤其要考虑增加卷烟消费品税

收负担。（3）明确各类资源税费的定位。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定位于实

现国家所有者的财产权益，即绝对地租收益方面；探（采）矿权价款

和石油特别收益金则定位于实现国家所有者的财产权益，即级差地租

方面；资源税则侧重于弥补环境（生态）成本兼顾调节级差收益。（4）

大幅提高矿业资源税费负担，矿产资源补偿费率提高至 5%-10%，资源

税负担提高至价格的 3%-5%，探（采）矿权使用费的单位税额提高 5-10

倍。（5）改革完善各类税费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实行从价计征，资

源税则实行从价与从量计征相结合的方式。二是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

提高直接税占比。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不但优化政府收入结构，其

更大意义在于调减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具体包括：（1）改革完善个

人所得税；本着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在设置科

学合理差异免征额的基础上，拉大税率级距。在降低中等收入阶层税

负的前提下，将个人所得税覆盖更多的所得者，同时提高高收入者的

税负。（2）尽快推广房地产税改革。

（四）完善财税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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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等公有产权收入制度。提高国有企业

利润上缴比例，降低企业占比，同时弥补因间接税减税给政府占比带

来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扩大上缴国有企业利润的范围和提高征缴比

例两途径。二是完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在维持中央财政收入占全

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结合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调整

情况，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在此基础上，按照规范的方式，加大中

央财政地区间财力调解力度，加大对中、西部等财力薄弱地区的转移

支付力度，推动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包括：（1）简化转移支

付体系；（2）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3）规范转向转移支付；（4）进

一步提高转移支付的可预见性和规范性。

（执笔: 梁季 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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